
网络直播凭借自身传播的快捷性、 互动性、 灵活性， 在大众生活中迅速普及， “打赏” 成为网民表达情感， 进行网上消费的新手段， 同时， 打赏也为各大网络平台提

供了一种新的盈利途径。 相应的， 网络打赏衍生的法律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 近日，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一起网络打赏引发的纠纷中， 对婚内出轨女主播的

网友网络打赏主播并给予其财物的行为依法作出认定， 认为网络打赏应属于合同行为， 打赏的钱款不予返还， 但主播对受赠的部分应予以返还。 本案的判决强化了公民的

公序良俗意识， 弘扬了公正、 法治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男子迷上网络女直播

注册三账户疯狂打赏

已婚男子贺某经常上网娱乐， 逐渐迷上

了网络直播。 徐某是在某网络直播平台注册

的一名女主播， 直播内容为唱歌、 聊天等。

贺某对徐某的直播尤为钟情， 使用其手机号

码在某网络直播平台注册了 3 个账号， 用于

在某网络直播平台观看徐某的直播并打赏。

徐某对贺某的慷慨打赏十分欣赏， 时常在直

播中与贺某言语互动， 唱贺某喜欢听的歌曲

等， 让贺某十分愉悦， 打赏更为频繁。 2019

年 2 月 28 日至 2020 年 3 月 5 日， 贺某使用

他注册的 ID 账号在某网络直播平台观看徐

某的直播并打赏 13318 次 。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 月 31 日期间， 贺某的三个某

网络直播账号通过微信支付 17 万余元、 通

过支付宝支付 8 万余元， 绝大部分用于购买

“快币” 对徐某直播的打赏。

贺某注册某网络直播平台时， 平台要求

他签署 《用户服务协议》， 其中载明： “快

币” 是某网络直播平台的专用虚拟货币， 用

于购买某网络直播平台内的付费服务， “快

币” 不得用于某网络直播平台外之用途， 亦

不得以任何方式交易 “快币” 或将 “快币”

转让他人； 可通过某网络直播接入的支付手

段充值兑换 “快币”。 某网络直播平台也向

主播声明： 当主播打开直播间用户可进入其

直播间并赠送主播虚拟道具 （即 “礼物”），

主播获取的收益为礼物折现收益的 50%； 某

网络直播公司向主播支付收益时将使用主播

提供的真实身份信息并为主播代办开发票及

纳税事宜； 主播与某网络直播平台不构成雇

佣、 劳动、 劳务关系。

妻子发现告上法庭

要求返还32万元

贺某的频繁慷慨打赏令主播徐某十分开

心， 两人在直播平台互动的话题越来越多，

关系越来越近。 为了更方便交流， 贺某添加

了徐某微信， 联系也频繁了起来。 二人将生

活的点点滴滴、 人生的酸甜苦辣， 相互分

享、 倾诉。 终于， 贺某和主播徐某二人关系

由虚拟走向现实， 由线上发展到线下。 2019

年 3 月 25 日其与徐某线下见面， 开始以情

人关系相处至 2020 年 3 月 1 日。 相处期间

贺某向徐某通过支付宝转账 18000 元， 微信

转账 23000 元， 购物 4000 元。 至二人关系

终止， 贺某通过网络打赏和线下交往共为徐

某花费 32 万元。

2020 年 4 月初， 贺某之妻艾某发现交

由贺某做生意支配的钱款数额异常。 经艾某

追问， 贺某向其妻艾某坦白了其在网络直播

平台给徐某打赏和在线下与徐某交往的过

程。

艾某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向法院提

起诉讼。 艾某主张， 贺某的打赏行为和线下

交往中给予徐某财物的行为均系赠与行为，

贺某未经其同意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徐某的

赠与合同无效， 要求徐某返还 32 万元， 并

主张某网络直播公司与徐某承担返还钱款的

连带责任。

贺某对艾某的诉讼请求及事实理由均认

可； 徐某认为， 贺某赠送的 “礼物” 是其劳

动获得的收入， 自己与某网络直播公司为劳

务关系， 法律责任由某网络直播公司负担；

某网络直播公司称， 平台是中立的技术服务

商， 分别与贺某建立网络服务合同关系， 与

徐某建立网络服务合同和网络直播服务合同

关系。 其公司根据相应合同约定分别收取贺

某充值款项和徐某直播收益分成， 不应承担

返还责任。

法院判决

向主播私下赠与应全部返还

一审法院认为， 贺某通过某直播平台向

徐某打赏系合同关系， 不构成赠与， 但贺某

私下给徐某的钱物构成赠与， 判决徐某向艾

某退还贺某私下赠与钱款的一半， 也就是，

徐某返还艾某 22500 元。 西安市中级人民法

院审理后认为， 徐某与贺某之间确系合同关

系。 艾某不服提起上诉。

西安中院审理后认为， 徐某与贺某之间

提供直播与打赏的关系属于合同关系。 该合

同关系特殊之处在于对徐某直播表演的价值

的认定并非由徐某决定， 而是由贺某单方决

定。 但该情况不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的强制

性规定， 不影响合同效力。 贺某用 “快币”

打赏徐某的行为， 不符合赠与合同的要件，

双方之间并非赠与合同关系。 贺某在某网络

直播平台购买 “快币” 进行消费， 双方之间

形成的是网络服务合同关系， 也非赠与合同

关系。 因此， 网络平台打赏行为有效。

对于贺某与徐某发展为婚外情关系后，

贺某擅自使用夫妻共有财产给徐某通过微

信、 支付宝进行转账， 并购买物品的行为应

当认定为赠与行为。 贺某未经艾某同意赠与

徐某钱款， 侵犯了艾某的财产权益， 且违背

公序良俗， 该赠与行为应为无效。 现贺某与

艾某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 未进行婚内财产

分割， 双方对夫妻共同财产为共同共有， 故

对于法院认定的属于贺某赠予徐某的财产，

艾某有权要求徐某全部返还。 遂依法改判徐

某将 45000 元返还艾某。

判决解析

用户对主播的赠与行为无效

主播提供直播表演不能强制观众打赏，

但是主播在直播中付出劳动， 除了获得用户

认可产生精神愉悦外， 通过直播活动获利是

重要目的,观众用户打赏的目的是获取更好

的观看体验， 因此， 主播和打赏用户之间不

属于赠与合同关系， 而是一种双务合同关

系。 就本案而言， 徐某在某网络直播平台针

对不特定某网络直播注册账户进行的直播表

演系要约行为， 贺某观看徐某的直播表演并用

“快币”进行打赏的行为系承诺行为，且该承诺

行为完成后双方之间的合同成立且履行完毕。

用户为了打赏主播， 需要在网络直播平台

进行充值购买 “快币”， 再将 “快币” 购买虚

拟道具进行打赏。 平台不仅提供充值购买虚拟

道具服务， 还提供观看直播服务、 搜索服务、

游戏服务， 个人中心等网络技术服务。 同时，

直播平台通过对用户给主播打赏的提成、 广告

收入等途径获取收益。 因此， 应认定贺某与某

网络直播公司之间系网络服务合同关系。

而后来， 贺某与徐某发展为婚外情关系

后， 贺某擅自使用夫妻共有财产给徐某转账，

并购买物品的行为， 应当认定为赠与行为， 该

行为违背公序良俗， 应认定赠与行为无效。 因

此， 艾某基于管理夫妻共同财产的权利， 对徐

某享有连带债权， 有权要求徐某返还全部赠予

财产。

延伸思考

网络直播打赏法律关系分析

一、 某网络直播公司与徐某之间法律关系

的思考。 主播注册使用某网络直播平台的直播

功能以其同意平台单方制定的 《某网络直播规

范》 及 《主播注册条款》 为前提。 《主播注册

条款》 中包含了主播获取的收益为直播中获得

的礼物折现收益的 50%， 某网络直播公司向主

播支付收益， 主播与某网络直播平台不构成任

何劳动法律层面的雇佣、 劳动、 劳务关系等内

容。 双方之间没有签订劳动合同， 且双方法律

关系建立之前某网络直播公司已明确表示其与

主播徐某之间不构成劳动关系。 从实质要件分

析， 认定劳动关系成立至少要具备以下必要条

件： 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

体资格； 用人单位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

用于劳动者， 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管理， 从事用

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 劳动者提供的劳

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 徐某开直播播

出内容、 表演形式等均不受某网络直播平台约

束， 徐某也无需遵守某网络直播公司针对内部

员工的规章制度。 综上， 某网络直播公司与徐

某之间不构成劳动关系。 某网络直播公司为徐

某提供直播媒介和收益通道， 代主播收取收益

等服务， 同时以抽取打赏提成的形式获取报

酬， 因此， 法院认定双方之间是网络服务合同

关系。

二、 因夫妻一方网络打赏数额巨大引发的

夫妻财产共有权保护法律问题思考。 如果网络

打赏明显超出一般个人正常的娱乐消费需求或

者明显超出打赏者家庭收入能够承受的消费水

平， 则应认定不属于家庭日常生活支出范畴，

可能涉及损害夫妻财产共有权的问题。 民法典

第一千零六十六条第一款规定， 婚姻关系存续

期间一方有隐藏、 转移、 变卖、 毁损、 挥霍夫

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等严重损害

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行为， 夫妻一方可以向人

民法院请求分割共同财产。 法官认为， 明显超

出正常消费范围的网络打赏行为构成挥霍夫妻

共同财产， 属于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

行为， 权益受到侵害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

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以保护自身权益。 但是，

即便夫妻一方明显超出家庭经济能力的打赏

行为被认定为挥霍夫妻共同财产， 也不必然

导致网络服务提供者返还财产。 夫妻一方的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充值、 打赏行为是否

超出双方家庭经济能力， 是否侵害其他共有

人权益作出的实质性审查和判断， 显然超出

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义务范围。 因此即便是

夫妻一方通过网络打赏挥霍共同财产， 甚至恶

意损毁共同财产， 也属于夫妻之间内部法律关

系。 网络服务提供者作为善意第三人不应该承

担返还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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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迷恋主播疯狂打赏
妻子提起诉讼要求返还 32万元

西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副教授张西安

认为， 用户与网络主播之间的关系， 存在

“服务合同说” 和 “赠与合同说” 不同的观

点。 “服务合同说” 的主要观点是主播通过

表演对用户发出订立服务合同的要约， 用户

非短暂停留行为表示默示接受主播提供表演

服务的要约， 构成对要约的承诺， 此时用户

与主播之间形成服务合同， 主播的表演对用

户形成债权， 债权的消灭需要用户的打赏进

行清偿。 “赠与合同说” 认为主播进行表演

或者向用户提出打赏请求是在向用户发起订

立赠予合同的要约邀请， 用户赠送虚拟礼物

或支付财产是对主播发出订立赠与合同的要

约， 主播接受虚拟礼物或财产即为承诺， 此

时用户与主播之间成立赠与合同。

本案裁判根据网络直播打赏的形态不同

分别采纳了 “服务合同说” 和 “赠与合同

说”。 对于用户通过直播网络平台购买虚拟

道具打赏主播的行为， 判决采纳 “服务合同

说” 的观点； 对于用户通过私下渠道打赏主

播的行为采纳 “赠与合同说”， 在平衡鼓励

科技发展、 商业利益和落实社会责任之间进

行了有益的探索。

（综合整理自中国法院网、 陕西法制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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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直播打赏———

在科技、商业与社会责任间探索规制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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